植物科学学院大类招生专业2025级分流实施细则(试行)

根据2025级专业类本科生春季学期专业分流工作安排和学校大类分流工作的有关精神，开展2025级专业类本科学生春季学期专业分流工作，为落实学校大类招生培养目标，积极推进“按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切实做好植物科学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1.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制定学院专业分流细则和分流相关工作。争议处置小组负责对专业分流的规范性进行监督。
植物科学学院专业分流工作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王永军
副组长：吴 涛
成 员：边鸣镝、边少敏、闫 帆、刘金亮、石武良、翟璐璐、苏胜忠
温海娇、高梦玉
植物科学学院专业分流争议处置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田进
副组长：郑蕊 
成 员：胡军、贾承国、莫伟亮、姜长松、王聚斌
2.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学办，负责日常事务性工作和组织协调工作等。联系电话：87836280。监督电话：87836258
二、分流原则 
1.社会需求原则
学院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结合学院办学方向和目标，合理进行专业设置，制定专业分流计划。
2.专业发展需要原则
自由选择与规模控制相结合。合理调控专业容量，高效利用现有办学条件，专业分流是应充分考虑专业布局，在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和学院办学目标基础上合理调配教学资源，在学院教学资源可调配的基础上，对专业分流实行总量控制。
3.个性发展原则
尊重意愿与成绩择优相结合。学院在学生专业志愿申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学生学业成绩、综合表现与个性化发展需求进行专业分流。 
4.自主选择原则
在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资源允许的前提下，专业分流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
5.公平公开原则
学院对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方案、工作程序和分流结果等，及时面向学生公布，确保专业分流工作公开、公平。 
三、分流时间
根据本专业类的教学进度情况，在学生修读完成1个学年的通识课、基础课教育，计划在第二学期学校转专业考试工作结束后，4-5月份安排组织大一学生进行分流。
四、分流依据 
1.专业容量 
根据专业办学条件，专业人数设置，专业建设发展需要，推进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保证每个专业都达到开班人数。由学院组织统一进行专业分流或调整。2025级转专业结束后，参加植物生产大类总人数102人。组织学生填报顺序志愿，分流到农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本科专业，农学（智慧园艺）特色班预设班级容量20人，植物生产类预设专业容量以27人为基本单位，暂定农学专业27人，植物保护专业28人，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27人。
2.学生志愿 
根据学生对专业的了解和认知，结合学生学业成绩及自身的兴趣、爱好、特长、自身职业发展规划，填报专业志愿。学院植物生产大类现有分流专业3个：农学（含智慧园艺）、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其中特色班1个。志愿优先原则，学生可以有序填报1-4个志愿，以第一志愿为主优选推荐，第一志愿专业人数已超出专业容量后，按第二、三、四顺序志愿划分。
3.学业情况 
申报学生人数如超出预设专业容量，则依据学生第一学期学业成绩，学分绩点年级排名作为专业分流的重要条件。
对大一分流学生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按照学分绩点进行排序（公共选修课、体育课成绩不予以计算在内，但须考核合格，可参考已公布的转专业排名），择优推荐。排序推荐办法参照学校转专业绩点排名，去除已转出学生名单。
预科生、新疆西藏内高班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因绩点普遍偏低，单独排名，按年级预科生人数、拟报志愿顺序，学院统一调配分流到不同专业。
学院须将学生排序名次公布，同时报本科生院。
4.成绩考核
学业成绩指专业分流前学生在必修课程所获得的成绩。完成并通过培养方案要求的第一学期开设的全部课程考核。计算时段：第一学期学分绩点。 
5.综合素质测评
分流学生综合素质测评需合格，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热爱本专业。有考试违纪行为或其他纪律处分尚未解除的学生，各专业分流不优先推荐。
6.资格条件
非按类招生的学生、“吉林大学新生入学奖学金”获得者、“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选拔、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结业选专业的学生、生物育种实验班学生、已选拔进入特色班（生物育种班）学生不参加专业分流。已参加过分流大二降级的学生，不参加大一分流，按原专业降到相关班级。
五、分流专业
农学（含智慧园艺特色班）、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3个专业。
六、分流程序 
1.制定分流实施细则 
根据吉林大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制定植物科学学院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2.专业录取办法 
考核成绩评定结束后，学院公布学生考核成绩排名，根据本学院分流年度细则要求，参照学生申报志愿次序，按专业分流计划，等额确定拟录取人选。
3.专业分流指导 
根据招生当年对外公布的植物生产类专业，向学生进行专业分流相关政策解释与咨询，指导学生填写志愿、组织考核、受理特别申请。 
4.特别申请 
学生有以下情况之一，经本人申请，学院组织专家面试并审核同意后可优先选择专业： 
（1）在大一期间学科竞赛、科技创新等学术科技活动中得获得国家级以上奖励； 
（2）在大一期间以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吉林大学）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参与撰写（有署名）学术专著（专著、编著或译著）或主持项目的； 
（3）符合学校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的。 
5.学院公示 
学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小组严格按照本学院专业分流实施方案组织专业分流工作，确定专业分流学生名单，并在学院公示。 
6.学校审批 
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校教务处办理学籍变动手续，原则上学生专业分流后，依据专业分流情况重新组建班级，并按照新的班级相对集中安排住宿，进行日常管理。学生专业分流确定后，原则上不得变更专业。 
7.在分流工作中，存在直系亲属关系的采取回避制度。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植物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植物科学学院2025级植物生产类专业分流计划

1. 2026年4月16日学院上报本科生院2026年春季学期《专业分流实施细则》和《专业分流计划》。
      2. 2026年4月15日—20日，公布学院大类分流实施办法。4月15日组织各专业宣讲。4月17日-4月18日学院组织2025级植物生产类学本科生填报分流志愿，正式提交专业分流申请表，学院按细则开展大类分流工作。
4. 2026年4月22日前，学院组织分流工作小组、争议处置小组审议2025级大类分流结果，专业分流名单在本学院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5. 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校教务处办理学籍变动手续（学号不变），原则上学生专业分流后，依据专业分流情况重新组建班级，并按照新的班级相对集中安排住宿，进行日常管理。2026年秋季分流后本科生按新专业课表上课。
6.学院大类分流完成时间需考虑实际情况，随教务处大类分流工作要求、进展情况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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